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肿瘤标志物联合检测在肺癌诊断中的临床应用价值 
管艳凤 

(北京圣马克医院  100000） 

摘要:目的：探究肿瘤标志物联合检测在肺癌诊断中的应用价值。方法：选择 2022 年 3 月-2024 年 3 月 80 例患者分析，实验组患者为肺癌

患者，良性病变组为对照组，对比患者经肿瘤标志物检测的浓度以及检验准确度、敏感性、特异性。结果：在准确度、敏感性、特异性指

标上对比肿瘤标志物单一检测均低于联合检测，组间比较差异显著，统计学意义存在，P＜0.05。实验组在 NSE、CA125、CYFRA21-1、CEA

水平上对比高于对照组，组间对比差异显著，统计学意义存在，P＜0.05。结论：采取肿瘤标志物联合检验可保证肺癌疾病的诊断准确度、

敏感性以及特异性，保证疾病早期诊断价值，为疾病诊断治疗提供有力依据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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肺癌是我国医疗领域发生率较高的恶性肿瘤疾病之

一，这一疾病在临床上具有高死亡率、低治愈率、并发

症多的特征，这一疾病的死亡人数每年仅差于心血管疾

病。另有报告指出，肺癌疾病严重影响患者的生活质量

以及生命健康安全，每年死亡率高达恶性肿瘤疾病的四

分之一。一般情况下，临床多采取血清肿瘤标志物检测，

可及时明确肺癌患者早期状态，在临床上的应用比较广

泛。但在临床上多采取单一血清肿瘤标志物检验并不能

保证检验的准确性，会在多种因素影响下出现检验敏感

度下降的情况，影响疾病的早期诊断率。由此，临床需

采取肿瘤标志物联合检测的方式诊断疾病，包括细胞角

蛋白 19 片段、糖类抗原 125、神经元特异性烯醇化酶、

癌胚抗原等指标，采取血清肿瘤标志物联合检验可保证

诊断的敏感性以及准确性，提升诊断效果以及患者的满

意度。本文选择 80 例癌症患者进行研究，记录不同疾病

类型间血清肿瘤标志物检验的实施意义，具体内容见下

文。 

1）资料与方法 

1.1 临床数据 

选择 2022 年 3 月-2024 年 3 月 80 例患者，随机分

组，40 例对照组有男性 22 例，18 例女性患者，年龄在

56-84 岁，平均（70.24±2.59）岁；实验组年龄在 57-83

岁，平均（70.11±2.48）岁，40 例实验组患者男性有 17

例，女性患者 23 例，年龄以及性别资料对比差异无统计

学意义，P＞0.05，具有可比性。 

纳入标准：（1）符合研究标准；（2）入组资料依从

性高；（3）无恶性肿瘤等疾病；（4）家属与患者均签订

相关协议；（5）血液动力学健康。 

排除标准：（1）含有家属精神病遗传史；（2）肝功

不符合正常标准；（3）肾功不符合正常标准；（4）未跟

踪全程实验；（5）血液动力学异常；（6）家属未知情。 

1.2 方法 

入组患者均给予血液标本采集，在采集前需禁食 12

小时，血液采集为肘静脉血，于真空管中放置，剂量为

4 毫升，待血液凝固后进行血清分离处理，选择 3500r

每分钟，分离完成后进行检验；当时无法进行肿瘤标志

物检验的血清需提取后进行保存，于 7 日内进行检验。 

1.3 观察指标 

1. 浓 度 对 比 ： 记 录 患 者 的 CA125 、 CEA 、

CYFRA21-1、NSE，癌胚抗原（CEA）正常数值为 0-5ng/ml；

细 胞 角 蛋 白 19 片 段 （ CYFRA21-1 ） 正 常 数 值 小 于

3.3ng/ml；糖类抗原 125（CA125）正常数值 0～35U/ml；

神经元特异性烯醇化酶（NSE）正常数值 15.7-17.0ng/ml。 

（2）敏感度以及特异性：记录患者的检查准确度、

敏感性以及特异性。 

1.4 统计学意义 

分析数据以软件 SPSS 23.0 统计，用率（%）描述计

数资料，组间比较行 X2 检验；用（ x ±s）描述计量资

料，组间比较行独立样本 t 检验或配对 t 检验，P<0.05

为差异有统计意义。 

2）结果 

2.1 肿瘤标志物浓度比较 

实验组 CA125、CEA、CYFRA21-1、NSE 高于对照

组，P＜0.05。 

表 1 两组病例的癌胚抗原（CEA）、细胞角蛋白 19 片段（CYFRA21-1）、糖类抗原 125（CA125）、神经元特异性

烯醇化酶（NSE）浓度对比 

组别 
例

数 

神经元特异性烯醇化酶

（NSE） （ng/ml） 

糖类抗原 125（CA125） 

（U/ml） 

细胞角蛋白 19 片段（CYFRA21-1） 

（ng/ml） 

癌胚抗原（CEA） 

（ng/ml） 

对照组 40 10.24±1.32 40.35±1.66 4.35±1.32 11.54±3.56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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实验组 40 31.43±5.22 87.65±1.58 10.18±1.29 45.25±4.31 

t  24.8903 130.5355 19.9776 38.1386 

P  ＜0.05 ＜0.05 ＜0.05 ＜0.05 

2.2 敏感性以及特异性 

联合检测的敏感度、特异性以及准确度均高于癌胚

抗原（CEA）、细胞角蛋白 19 片段（CYFRA21-1）、糖类

抗原 125（CA125）、神经元特异性烯醇化酶（NSE）各

项目单一检测，组间比较差异显著，统计学意义存在，P

＜0.05。 

表 2  记录单一检测以及联合检测准确度、特异性以及敏感度的差异 

肿瘤标志物（n=40） 敏感度 特异性 准确度 

癌胚抗原（CEA） （19）47.5% （22）55% （21）52.5% 

糖类抗原 125（CA125） （20）50% （30）75% （28）70% 

神经元特异性烯醇化酶（NSE） （18）45% （37）92.5% （32）80% 

细胞角蛋白 19 片段（CYFRA21-1） （24）60% （36）90% （33）82.5% 

联合检测 （38）95% （39）97.5% （40）100% 

3）讨论 

肺癌是临床上确诊率较高的疾病，患病早期无显著

的临床症状，这一疾病和患者的病变体积、患病位置、

生长类型以及进展速度息息相关，患者患病后可存在胸

痛、咳血、咳嗽等症状[1]。临床研究表示，肺癌患者早期

临床症状不显著，仅有部分患者出现咳嗽或是其他缺乏

特异性的表现，无法引起家属以及医生的重视，致使这

一疾病的死亡率呈现上升趋势[2]。通常，临床多采取肿瘤

标志物检测的方式进行进步诊断，但单一的肿瘤标志物

检测缺乏特异性以及敏感性，无法保证早期诊断的准确

度。由此，临床提出为肺癌患者实施 CA125、CEA、

CYFRA21-1、NSE 各项目检验。在上文研究结果中可知，

单一检测准确度、特异性、敏感性均低于联合检验，实

验组 CA125、CEA、CYFRA21-1、NSE 较高，P＜0.05。

由此可见，采取肿瘤标志物联合检验有利于提升检测的

准确度以及敏感性、特异性，为肺癌疾病后期诊断评估

奠定了基础。此外，癌胚抗原属于胚胎以及胎儿时期存

在的肿瘤标志物，可在结肠癌以及胎儿相关组织中提取，

一旦检出后可导致肺癌患者机体内这一指标提升。通过

检验可知[3]，一旦 CEA 检测水平较高，表示患者的腺癌

的患病率较高。此外，CEA 不仅在肺部肿瘤疾病中含量

较高，也会存在肺部良性疾病患者中，其多分布在上皮

组织中，在二类疾病中均分布一定浓度。细胞角质蛋白

是临床上新兴出现的肿瘤标志物，通过这一指标的检测

可显著呈现肺癌疾病的实际情况，其存在 20 种组织特异

性角蛋白，属于上皮细胞常见标志物，也属于上皮源性

肿瘤的标志物，同时在鳞癌诊断中具有较高的特异度。 

NSE 属于小细胞肺癌疾病的诊断指标之一，小细胞

肺癌是临床上恶性程度比较高的神经内分泌系统疾病，

一旦患者 NSE 含量过高表示患者的疾病程度比较严重，

在癌症疾病患者中这一指标会高出健康群体的 3-35 倍。

另有报告指出，在小细胞肺癌中，NSE 具有较高的敏感

度以及特异性，特别是对小细胞肺癌患者诊断具有良好

的效果。CA125 属于现今临床中糖类复合物，其多出现

在卵巢癌细胞表面，可作为乳腺癌以及卵巢癌的诊断标

志物[4]。在肺癌患者临床诊断中，晚期非小细胞肺癌患者

均存在 CA125 水平上升的情况，也不排除患者存在晚期

肺癌的情况。由此可见，采取肿瘤标志物联合检验在临

床上具有重要意义，可为患者疾病类型、疾病严重程度、

治疗效果、预后质量评估提供有力依据。 

综上所述，对肺癌患者实施肿瘤标志物联合检查可

保证检验的敏感性以及特异性，提升检测的准确度，为

疾病后期的诊断治疗提供一定基础内容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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